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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2021版）附加地下储罐污染责任保险条款 

 
总   则 

第一条 本保险是《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保险（2021 版）》（以

下简称“主险”）的附加险，只有在投保主险后才可投保本附加险。若主险条款与本附加险

条款互有冲突，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本附加险条款未尽事宜，以主险条款为准。 

保险责任 

第二条  在保险期间内或保险单载明的追溯期内，被保险人在保险单中列明的保险地址

内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由于地下储存罐发生意外事故导致环境污染，造成承保区

域内第三者的人身伤亡或直接财产损失，并且由第三者在保险期间内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损

害赔偿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

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第三条 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环境污染事故，为避免或者减少第三者人身损害、财产

损失而支出的必要的应急监测及处置费用、污染物清理及处置费用（以下简称“应急处置与

清污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具体包括： 

（一）应急救援费用、污染物清理费用，应产生于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的 12 小时内，

或保险单约定的时间段； 

（二）人员转移安置费用，应产生于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的 30日内，或保险单约定的

时间段； 

（三）应急检验、检测费用，应产生于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的 30日内，或保险单约定

的时间段； 

（四）事故调查、鉴定、评估费用。指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确定事故责任、损

失金额等而支出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包括聘请第三方鉴定评估机构、第三方专家发生的

费用以及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支付的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 

第四条 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对应由被保

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诉讼费用，以及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支付的其他必要的、合理的法律费

用（以下简称“法律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也负责赔偿。 

责任免除 

第五条 主险责任免除事项未纳入本附加险保险责任的，同样适用于本附加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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